附件

东城区建设系统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
（2023年修订）

为做好空气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落实全区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在建工程（以下简称在建工程,不含铁路、公路、水利、园林绿化、通信、电力等专业工程）施工现场扬尘治理以及空气重污染预警期间各项应急措施，有效减少施工扬尘造成的空气污染，按照《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2023年修订）》《北京市建设系统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2023年修订）》《东城区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2023年修订）》要求，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制定本预案（以下简称《应急预案》）。

一、应急措施
根据空气重污染预警级别，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对因沙尘形成的空气重污染，按照《北京市沙尘暴天气应急预案（2022年修订）》及《北京市东城区沙尘暴天气应急预案》执行。

（一）黄色预警（三级响应）

加大对施工工地、裸露地面、物料堆放等场所扬尘控制措施力度；施工工地按照绩效分级，差异化实施停止室外喷涂粉刷、护坡喷浆、建筑拆除、切割、土石方、道路设施防腐、道路沥青铺装等施工作业；对纳入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期间应急减排清单的在建项目，按照重污染天气重点项目绩效分级，实施差异化减排措施。

（二）橙色预警（二级响应）

加大对施工工地、裸露地面、物料堆放等场所扬尘控制措施力度；施工工地按照绩效分级，差异化实施停止室外喷涂粉刷、护坡喷浆、建筑拆除、切割、土石方、道路设施防腐、道路沥青铺装等施工作业，停止使用非道路移动机械（纯电动、氢燃料电池机械除外）；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纯电动、氢燃料电池机械除外）；对纳入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期间应急减排清单的在建项目，停止使用非道路移动机械（纯电动、氢燃料电池机械除外），同时按照重污染天气重点项目绩效分级，实施差异化减排措施。

（三）红色预警（一级响应）

加大对施工工地、裸露地面、物料堆放等场所扬尘控制措施力度；施工工地按照绩效分级，差异化实施停止室外喷涂粉刷、护坡喷浆、建筑拆除、切割、土石方、道路设施防腐、道路沥青铺装等施工作业，停止使用非道路移动机械（纯电动、氢燃料电池机械除外）；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纯电动、氢燃料电池机械除外）；对纳入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期间应急减排清单的在建项目，停止使用非道路移动机械（纯电动、氢燃料电池机械除外），同时按照重污染天气重点项目绩效分级，实施差异化减排措施。

二、应急响应
（一）预警信息接收、传达和预案启动

当接到市、区两级空气重污染预警发布部门发布空气重污染预警信息后（指挥部办公室将通过政务网、预警信息发布平台、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京办、电话、短信等系统向各成员单位发布预警信息。），应立即启动预案，并在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传达到本辖区相关在建工程项目，要求各在建工程项目按预警级别严格落实应急措施，并组织开展督促检查。接到预警及响应措施指令后，1小时内通过政务网、电话等方式向区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预警指令接收情况。
（二）预警响应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相关执法人员要加强预警期间的执法检查，加大对在建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扬尘管控的非现场巡视及现场执法检查力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处罚。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按要求将预警期间工作信息数据报送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施工安全管理处及区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三）预警解除

当市、区两级空气重污染预警发布部门发布预警解除信息后，应立即向本辖区各在建工程项目传达预警解除信息。

三、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东城区建设系统空气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组长由东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分管扬尘治理的委领导担任。成员包括区住建委施工安全管理科科长、区住建委重点工程协调专班负责人、区住建委建筑行业管理处各监督科室科长、全区在建工程项目负责人。

（二）强化应急值守

领导小组各成员要遵守应急值守制度，应急值班人员要保证值班电话、800兆无线呼台、应急值守系统必须保持随时畅通状态。

黄色预警时，各相关成员单位应协调保持正科实职以上同志1人上岗带队，组织应急人员进行日常值守检查。利用非现场及现场巡查的方式，抽查全区在建工程项目落实空气重污染预警响应工作情况，对施工现场扬尘治理不达标工地做好取证工作，根据情节轻重，采取相应处理措施。

橙色预警时，启动处级领导带队检查机制，在日常值守的基础上，加强在岗值守力量，组织应急人员进行日常值守检查。利用非现场及现场巡查的方式，抽查全区在建工程项目落实空气重污染预警响应工作情况，对施工现场扬尘治理不达标工地做好取证工作，根据情节轻重，采取相应处理措施。

红色预警时，按照市、区两级应急预案要求，由领导小组组长带队，组织应急人员全天（含节假日）值守检查。要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适时组织有关成员科室进行联合值守办公，开展应急指挥、协调调度、检查督查等工作。

区住建委建筑行业管理处办公室配合施工安全科负责空气重污染期间扬尘管控工作任务和信息的接收、发布、存档工作，统筹调度执法检查工作任务。
（四）严格执法检查

区住建委建筑行业管理处各监督科室负责空气重污染应急响应期全区在建工程项目的响应执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主要内容包括：是否制定本项目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预案或措施，预警信息是否及时接收、传达，空气重污染预警期间各建设工程项目按预警级别落实应急措施的传达部署情况、措施落实检查情况等。

四、工作要求
当接到区住建委施工科发布空气重污染预警信息后，按照职责分工及时启动本工作方案，建筑行业管理处各监督科室应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通告所辖在建工程项目负责人。为保证本方案顺利实施，特提出以下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提高认识

保护公众身体健康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全体同志要高度认识到重污染天气期间施工现场落实扬尘治理措施的重要性，区住建委作为东城区建筑行业的主管部门，负责对辖区内在建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扬尘治理执法检查工作，要从政治的高度，切实履行住建部门的职责，督促在建工程项目落实施工现场扬尘治理主体责任，打好应对空气重污染防治工作的持久战。

（二）加强宣传，积极引导

充分利用各种信息渠道，发布空气重污染期间局部或全部停工、停产的措施，加大宣传力度，引导施工参建单位理解、支持空气重污染预警措施的实施。督促工程参建各方在合理安排施工工序的同时，维持施工现场的安全稳定和农民工生活的平稳有序。

（三）落实责任、严格执法

区住建委执法人员要深入工地一线，按照《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2023年修订）》《北京市建设系统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2023年修订）》《东城区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2023年修订）》要求，督促在建工程项目施工现场落实限产措施。对措施落实不到位或者顶风施工禁止工序的，一经发现，从严从重高限处罚。

（四）加强联系，随时沟通

参与检查、督查、值守的应急人员要加强联系，随时沟通，保证手机24小时开机。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隐患等情况汇总后向行管处办公室汇报，遇突发情况时应第一时间报主管领导和施工安全科，并积极做好突发现场的维稳工作，经主管领导批准后，办公室要准时向市、区相关部门上报相关信息。

（五）密切协作，加强配合

要密切关注市、区两级相关部门的最新工作动态。扬尘管控小组成员要按照各自职责，牢固树立全委“一盘棋”思想，密切协作，形成合力。以施工现场扬尘管控为核心，建立顺畅有效的联动机制，全力保障工作顺利开展。

由区城市管理、教育、卫健、体育、园林、人防、街道（地区）等单位牵头或作为建设主体的工程及限额以下工程参照本《应急预案》执行。

附件
东城区住建委空气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职责

及领导小组成员责任分工
一、住建委工作职责
1.编制本部门空气重污染应急分预案，细化分解任务措施，空气重污染发生时负责组织实施；

2.推进扬尘治理“绿牌”工地创建工作，推行施工现场相关抑尘措施，加强扬尘防治精细化管理；

3.制定空气重污染预警期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类（不含铁路、公路、水利、园林绿化、通信、电力等专业建设工程）项目应急减排清单，并动态更新；

4.组织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类（不含铁路、公路、水利、园林绿化、通信、电力等专业建设工程）施工工地落实停止室外喷涂粉刷、护坡喷浆、建筑拆除、切割、土石方、道路设施防腐、道路沥青铺装等施工作业，停止使用非道路移动机械（电动机械除外）；配合落实工地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等重型车辆禁止上路行驶措施；

5.对分预案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督查检查。

二、领导小组职责
负责组织、协调、指挥全区在建工程(不含铁路、公路、水利、园林绿化、通信、电力等专业工程)以及混凝土搅拌站企业应对空气重污染天气，指挥全系统做好空气重污染天气的应急响应工作。

三、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职责

（一）区住建委施工安全科

    负责《东城区建设系统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的编制、发布、管理、修订工作；组织协调成员单位开展在建工程空气重污染天气的响应工作；按照市建委制定的施工工地绩效评级指标(“绿牌”工地相关管理规定)，对施工类建设项目开展绩效评级；制定空气重污染预警期间在建工程应急减排清单；督促各施工企业按照预警级别落实相应应急措施；组织开展空气重污染预警期间在建工程落实应急措施的抽查检查，汇总应对空气重污染预警期间工作信息数据并按要求报市、区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区住建委建筑行业管理处各监督科室

负责向全区在建工程项目及时传达空气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在空气重污染应急响应期对全区在建工程项目的响应情况进行检查（检查主要内容包括：是否制定本项目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预案或措施，预警信息是否及时接收、传达空气重污染预警期间各建设工程项目按预警级别落实应急措施的传达部署情况、措施落实检查情况等。）；当市、区两级空气重污染预警发布部门发布预警解除信息后，应立即向本辖区各在建工程项目传达预警解除信息；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区住建委重点工程协调专班

按照市建委制定的市建设系统空重污染期间保障民生、城市运行和重大活动的建设项目名单，协调相关建设项目按照要求做好预警期相关工作；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市建设系统空重污染期间保障民生、城市运行和重大活动的建设项目名单中涉及东城区的的建设项目为市级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四）全区在建工程项目负责人

 负责将预警信息传达到本项目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及全体现场施工人员；组织制定本项目空气重污染预警期间应急预案及应急减排清单；组织本项目按照预警级别学习、落实相应应急措施；负责收集本项目空气重污染预警期间应急响应期间工作信息数据，并按要区住建委的要求进行报送；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